
广元市财政局文件 
广财综〔2016〕 53号 

广元巿财政局广元市国家税务局广元巿地方税务局 

转发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

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 

管理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县、区财政局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 

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 

25号）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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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
各巿（州〕、扩权试点县财政局： 

按处室要求，现将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 

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》(财 

税【
2

016】
2 5
号）文件转送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

财税〔2016〕 25号 

^试点，文 ;业建，政策及、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单列巿财政厅（局〕、囯家税务局、 

地方税务局：'賴销，，^ -羲 

为促进文化事业发展，现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（以下简称营 

改增〗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一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广告服务的广告媒介单位和 

户外广告经营单位，应按照本通知规定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。 

二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单 



位在境内提供广告服务，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，以广告服务 

接受方为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务人。 

、 三、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单位〔以下简称缴纳义务人）应 

按照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计费销售额和37。的费率计算应缴费额， 

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应缴费额二计费销售额^ 37。 

计费销售额,为缴纳义务人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全部含税价 

款和价外费用，减除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的含税广 

告发布费后的佘额。 

缴纳义务人减除价款的，应当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国家税 

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合法有效凭证，否则，不得减除。 

四、按规定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，扣缴义务人应按下列公 

式计算应扣缴费额： 

：应扣缴费额二支付的广告服务含税价款X费率 

：五、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发生时间和缴纳地点，与缴 

纳义务人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纳税地点相同。 

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务发生时间，为缴纳义务人的增值 

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。 

―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 

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文化事业建设费。 

六、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期限与缴纳义务人的增值税纳税 

期限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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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事业建设费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的期限，应按照前款规 

定执行。 

七、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（按季纳税 

6
万元）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提供的应税服务，免征文化事业建 

设费。 

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，对按月纳税的月销售 

额不超过3万元（含3万元），以及按季纳税的季度销售额不超过9 

万元（含9万元）的缴纳义务人，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。 

八、 营改增后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由国家税务局征收。 

九、 营改增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预算科目、预算级次和 

缴库办法等，参照《财政部关于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有关预算管 

理问题的通知》〔财预字〔1996〕 469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具体如下： 

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中央所屬企事 

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、股份制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中 

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组成的联营企业、股份 

制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港、澳、 

台商组成的合资经营企业（港或澳、台资）、合作经营企业（港 

或澳、合资）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外 

商组成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 

建设费，全部作为中央预算收入，由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， 

以1030217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"项级科目就地缴入中央国库。 

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、港澳台商独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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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企业、外商独资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地方所属企事 

业单位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组成的联营企业、股份制企业缴纳 

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 

与港、澳、台商组成的合资经营企业（港或澳、台资）、合作经 

营企业（港或澳、台资）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地方所属企事 

业单位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与外商组成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 

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全部作为地方预算收 

入，由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，以^1030217文化事业建设费收 

入"项级科目，按各地方规定的缴库级次就地缴入地方国库。 

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 

业、股份制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与 

地方所属企事业单位联合与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、港澳台商、外 

商组成的联营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合资经营企业（港或澳、台资〕、 

合作经营企业（港或澳、台资〕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 

经营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按中央、地方各自投资占中夹 

和地方投资之和的比例，分别作为中央预算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， 

由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就地缴入中央国库和地方规定的地方 

国库。 

十、文化事业建设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，用于文化事业建设。 

具体管理和使用办法，另行制定。 

十一、本通知所称广告服务，是指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

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 36号） 



的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释》中"广告服务"范围内 

的服务。 

十二、本通知所称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单位，是指 

发布、播映、宣传、展示户外广告和其他广告的单位，以及从事 

广告代理服务的单位。 

十三、本通知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。《关于营业税改征增 

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3〕 

88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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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单列巿财政监察专员办 

事处。 

财政部办公厅 2016年4月14日印发 


